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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澜之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票据使用行为，加强公

益 事业捐赠收入财务监督管理，规范捐赠业务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

捐赠法》《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和财政票据

管 理的法律制度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票据指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以下简称捐赠票据），本基金会

依法接受并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财物时，向提供捐赠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具的

凭 证。

第三条 捐赠票据是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是财政、税务、审计、监察等部门进行

监督检查的依据，也是捐赠人对外捐赠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申请捐赠款项税前扣除的有

效 凭证。

第四条 捐赠票据的管理由财务部门负责，包括票据的购买、开具、核销、存档等。

财务部门应当设置管理台账， 由专人负责捐赠票据的领购、使用登记与保管，并按规

定 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捐赠票据的领购、使用、作废、结存以及接受捐赠和捐赠收入

使用情况。

第五条 财务部门购买捐赠票据提交《捐赠票据购买申请表》，说明捐赠票据领购、

使用、作废、结存等情况，经财务负责人批准后申购。每次领购数量一般不超过本单位

6 个月的需要量。

第六条 开具捐赠票据必须在取得捐赠合同、捐赠款或实物所有权转移后开具。

（一）本基金会接受货币捐赠时，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填开捐赠票据。

（二）本基金会接受非货币性捐赠时，应按其公允价值填开捐赠票据。

（三）开具票据当按票据号段顺序使用捐赠票据，填写捐赠票据时做到字迹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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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完整、真实，印章齐全，各联次内容和金额一致。填写错误的，应当另行填写。 因

填写错误等原因作废的票据，应当加盖作废戳记或者注明“作废”字样，并完整保存全

部联次，不得私自销毁。

（四）业务部门领取票据应该在票据台账签字， 电子票据应留存票据交付信息凭

证。

第七条 从财政部门领购捐赠票据时，应当检查是否有缺页、号码错误、毁损等情

况， 一经发现应当及时交回财政票据监管机构处理。

第八条 遗失捐赠票据，应及时在县级以上新闻媒体上声明作废，并将遗失票据名

称、 数量、号段、遗失原因及媒体声明资料等有关情况， 以书面形式报送同级财政部

门备案。

第九条 财务部门应当妥善保管已开具的捐赠票据存根，票据存根保存期限一般为 5

年。审批、开票流程如下：

1、财务部门核对：会计、出纳根据开票系统与台账核对。制作核对表及票据管理

台账，开票系统中的开票数据与票据管理台账、捐赠收入进行账账核对。

2、财务部门与项目部门核对：季度项目开票情况与财务台账核对。制作项目捐赠

票据核对表，捐赠协议、捐赠收入与票据台账进行季度核对。

第十条 对保存期满需要销毁的捐赠票据存根和未使用的需要作废销毁的捐赠票据，

由公益性单位负责登记造册，报经同级财政部门核准后， 由同级财政部门组织销毁。

第十一条 本基金会撤销、改组、合并的，在办理《财政票据领购证》的变更或注

销 手续时，应对本单位已使用的捐赠票据存根及尚未使用的捐赠票据登记造册，并交

送同 级财政部门统一核销、过户或销毁。

第十二条 电子捐赠票据数据应当每年备份，打印出电子数据台账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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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务部门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